西安光机所技术岗位任职资格及职员职级评审办法

一、 参加评审人员范围
全所专业技术系列、职员系列工作人员（含公司中事业编制人员），跨等级和等级内晋升均参加评审。
研究所没有评审权限的专业技术系列跨等级评审，经所内相应程序后，参加省政府授权的相应评审机构的评审；等级内参加研究所评审。
二、岗位任职资格申报条件
1、申报各类各级岗位任职资格人员应具备《方案》中所规定的各类各级岗位任职条件。其中，产业类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还需在《岗位任职资格评审表》中明确其对研究所经济效益的贡献。
2、从事科技管理和项目管理的人员可申报科技管理类岗位，具体申报条件见本文附件2《科技管理类岗位任职资格申报条件》。
3、图书、情报、出版、审计、翻译、会计、卫生、幼教、建筑、水暖、供电等类别，经所内相应初评审后，参加陕西省政府授权相应评审机构评审。获得正高级、副高级、中级任职资格后，可直接竞聘相应岗位最低级别岗位；已取得任职资格并受聘相应岗位的，满足研究所《方案》中拟申报岗位任职年限和考核要求的，可参加等级内相应岗位任职资格评审。
4、按照中国科学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岗位管理工作的意见》（科发人教字[2008]106 号）精神，为吸引和稳定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对在本学科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和学术影响、取得突出贡献的45岁（含）以下青年科技人才，竞聘正高级岗位时，任职的具体要求为：
（1）博士毕业满5年且被聘为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满3年的，或博士毕业后连续在海外从事科技工作满4 年的，可竞聘专业技术四级岗位。
（2）“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百人计划”终期考核优秀者，被聘为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满3 年可竞聘专业技术三级岗位。
（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内一级学会或国外重要学术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国家重大专项专家组成员，“973”项目首席科学院，“863”领域专家委员会及专家组成员，“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科技三大奖一、二等奖获得者，武器装备及航天型号重点任务正副总指挥、总设计师和主任设计师，总装备部科技委兼职委员、总装备部专业组成员，少数为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关键人才等，被聘为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满6 年的，可竞聘专业技术二级岗位。
（4）在国内外长期从事科研工作且在本学科领域有重要影响、经院特批引进的少数拔尖人才，可不受任职年限限制，直接聘用到相应等级专业技术岗位。其中，竞聘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的人员，应在国内外知名大学或科研机构获得过教授和相当于教授的职位。
三、外语要求
本次评审前，外语暂不要求。须参加职称外语考试人员可参加2010年职称外语考试，取得相应等级证书后，再追加确认相应待遇（见本文第六条）。2010年起，个人可依据任职条件，提前参加职称外语考试。
1、通过国家人事部外语资格考试合格者申报研究、工程、科技管理类正高级（四级）、副高级（七级）岗位的，应取得全国职称外语A 级证书；申报研究、工程、科技管理类中级（十级）岗位的，应取得全国职称外语B级证书。
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试外语考试要求
（1）申报正高级（四级）者在评审副高级职称时已通过国家职称外语A 级考试的；
（2）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出版3万字以上外文专著、译著的；
（3）已取得国家CET-6证书；
（4）年满50 周岁且长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
（5）符合国家人事部《关于完善职称外语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有关条件的（参见所人力资源管理处网页）。
四、评审组织
研究所按照岗位类别、级别分别成立正高级岗位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副高级岗位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中初级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和职员职级评审委员会，负责相应类别级别岗位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各评审委员会由相应岗位级别专家或管理人员组成，一般不少于9 人，其中正高级评审委员会所外专家不少于1/3。
五、申报、评审程序
(一) 人力资源管理处向各部门发布部门内符合申报各级别岗位任职资格学历学位、资历人员名单。
(二) 符合条件的技术人员填写《岗位任职资格评审表》并附满足外语佐证，职员填写《中国科学院职员晋升职级审批表》。
(三) 申报人员向所在单位提交《岗位任职资格评审表》，单位负责审核申报人员任现岗位以来业绩，并填写基层评议意见，明确审核结论，是否推荐至研究所评审（第一负责人负直接责任，请严格把关）。
(四) 所各级评审委员会分别召开评审会。其中申报专业技术四级、七级岗位人员以及职员五级人员，须在评审会上以PPT形式汇报答辩（10分钟）；申报其他级别岗位只需提交《岗位任职资格评审表》或《中国科学院职员晋升职级审批表》，不进行汇报答辩。
(五) 评审
（1）按照国家、中科院有关规定实行回避制度。
（2）获三分之二及以上应到评委赞成票者即为通过。
五、文件发布
以文件形式发布通过任职资格评审人员。2008年度评审通过之日从2008年12月31日起计。
六、有关问题
通过所岗位任职资格与职员职级评审人员，或取得相关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从次月起调整基本工资。（国家工资标准中的岗位工资）属事业编制在公司工作人员，按照所取得的任职资格或职级从次月起调整档案工资（工资标准中的岗位工资）；实际工资待遇和考核由董事会或公司管理层确定。
通过所任职资格评审而未满足外语要求的，可参加2010年职称外语考试，取得相应等级证书后，从评审通过的次月起调整和补发基本工资。
2009年10 月30 日

